乐购商品陈列方法

1、 目的：

 为便各量贩店之同仁于商品陈列作业时有所遵循特制定本原则。

2、 范围：

 本公司所属各量贩店于商品陈列时适用之。

3、 名词解释：

无

4、 职责：

 本公司量贩店之部门同仁，均负有作业及管理职责。

5、 作业内容：

 5、1商品陈列时之基本原则

 5、1、1 每一项商品，不论是大分类或是小分类，均应做基本整体陈列。

5、1、2 替代性及互补性商品应陈列在一起。

5、1、3 数量庞大、体积笨重以及毛利较低的商品应配置陈列在货架的下层。

5、1、4 商品陈列不可超过顾客不易拿取之高度，最上层之棚板不得高于170厘米。

5、1、5 易被忽视的分类商品，应陈列靠走道位置，毛利较佳之商品，可靠端架旁陈列。

5、1、6 促销商品不可长期陈列，过促销档期之商品不可在原位置继续陈列、促销。

5、1、7 促销商品应尽可能做大量陈列，以建立物美价廉的形象。

5、1、8 样品陈列要保持整洁及功能配件齐全，并应给于一个特别号码（此商品和存货的特别号码相同），以便顾客提货。（如：电器、OA办公用具、运动器材等）

5、1、9 每一单项产品的产品陈列面，至少应有20公分宽。

5、1、10具有高利润的商品优先配置陈列在顾客视线同等高度的货架上（约120公分的黄金线）。

5、1、11以功能分类来陈列商品，而非以厂商来区分（例如：以低脂鲜奶、果汁鲜奶来区分开陈列）。

5、1、12以垂直陈列替代横式陈列，垂直陈列是以功能属性相同者，集中陈列，并在跨越匡格时，由上而下接连陈列，过如回转快速体积较大者，可以单品为单位做跨越货架层之垂直陈列，如为体积小或回转较慢者以小分类在同一货架曾集中陈列，陈列不完的再依次由上而下，由左而右之货架层陈列。

5、2 吊挂式陈列的要点

 5、2、1 此种方式的陈列必须集中管理，同时仓库内的相关设施及产品的包装也必须稍加改变，以便配合。

 5、2、2 吊挂式陈列应以平行整个匡格或整个BAY

